安建函〔2026〕29号

答复类型：C类

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014号
建议的协办意见

县资源局：

陈建全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兴安社区北石角落石头房翻建的建议》（第0014号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针对代表反映的相关问题，建议由属地乡镇凤城镇政府牵头，加强与县城乡规划部门的沟通对接，从推动国土空间高质量重构、促进功能完善、形象提升和产城融合的角度出发，立足兴安社区北石角落实际，合理调整规划控制区。同时，统筹考虑该区域道路、供水、供电等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的需要及居民诉求，研究制定北石角片区的更新改造方案，并推动方案落地实施。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我局将立足职能，在施工许可、消防审验等相关手续办理方面，积极配合属地乡镇及有关单位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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